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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耄耋暮
年，诸多与年龄成长相关的权利义
务关系都离不开法律的伴随与呵
护。

少年（婴儿）时代

胎儿——— “负数”人生。胎儿
还不能称作法律上的“人”，法律
只认可其为“胎儿”。尽管如此，
我国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涉及遗
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
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继承法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
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
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
承办理。”这就是说，当一个人还
处在“负数”人生时，就已经受到
法律的关爱，并确认了其应有的法
律地位。另外，为体现对胎儿特别
保护，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还规
定，孕妇不适用死刑和治安拘留。

0岁——— 获取公民资格。按照
宪法、国籍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
刚刚娩出母体的胎儿即具备三方面
的法律资格：国籍、公民资格，依
法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

1岁以内——— 父亲不能提“分
手”。婚姻法第34条规定，1周岁
以内，婴儿的父亲不得向母亲提出
离婚，但母亲提出离婚或者法院认
为确有必要受理父亲离婚请求的，
不在此限。刑法规定，以勒索财物
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绑架罪
的规定处罚，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为保护婴儿利益，哺乳自己
不满1岁婴儿的妇女，违反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不适用治安拘留。
3至5岁——— 健康成长。根据法

律规定，1岁以下的小孩为婴儿，1

岁以上不满6岁的为幼儿，6岁以上
不满14岁的为儿童。教育部幼儿园
工作规程第4条规定：“幼儿园适
龄幼儿一般为3周岁至6周岁。”幼
儿园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举办
幼儿园必须具有与保育、教育的要
求相适应的园舍和设施。”该条例
还对体罚幼儿等行为应承担的责任
做出了明确规定。

6至12岁——— 上学与走路。我
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
育法第11条规定 :“凡年满6周岁的
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
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
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
以推迟到7周岁。”由此可知，6岁
是一个人开始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
起点时间。另外，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64条规定：“学龄前儿童在道路
上行走，须有对其负有管理、保护
职责的人带领。”因此，未满6岁
的幼儿不能单独在街道、公路上行
走。 8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分界
线，民法总则把未成年人分成两个
阶段：8岁前为完全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8岁以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满12

岁的人可以合法地骑自行车、三轮
车上路了。也就是说，年龄未满12

岁的孩子在道路上骑车是违法的，
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就要承担相应责
任。与之对应，这些孩子也不能骑
行共享单车。

14至16岁——— 危险的年龄段。

从14岁开始，公民将可能为自己的
行为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刑法规
定，14至16岁属相对刑事责任年
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
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
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
负刑事责任。14岁也是法律对部分
人严格保护的一个年龄界限。刑法
规定，14岁以下的女性儿童为幼
女。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无论幼女
是否同意，均成立奸淫幼女犯罪，
应当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同时无论
男女，只要是未满14岁均可成为拐
骗（卖）儿童罪的对象。治安管理
处罚法规定，14至16岁的未成年人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不执行治
安拘留处罚；询问不满16岁的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人，应当通知其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16至18岁年
龄段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根据劳动
法的规定，公民从这一年龄开始有
了劳动的权利。同时法律禁止用人
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文艺、体育和特种工种单位招用未
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规
定履行审批手续。

成年以后

18岁后——— 开启成人年代。18

岁起属于成年人并享有广泛的公民
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
与国家管理，担任公职和社会职务
的资格（警察、律师、公务员
等），开办公司、企业。根据兵役
法的规定，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
18岁的男性公民，无论参军与否，
都应完成兵役登记。

20至22岁——— 获得婚育权。婚
姻法规定，从20岁开始，女性获得
了结婚的权利能力。在婚姻领域，
男性比女性要迟两年到22岁才获得
结婚的权利能力。未达法定婚龄以
夫妻名义同居的，无论是否举办过
婚礼，或者通过欺骗手段取得结婚
登记证书，均不能获得合法婚姻的
效力。同时国家鼓励晚婚，超过法
定结婚年龄2年后结婚的属晚婚。

23至45岁——— 成才报国。23

岁，如果你已从法学院校或其他大
学毕业并获得了相应的学历、通过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
律职业资格，就可能被任命为法官
或者检察官。当然，根据规定还必
须同时具备其他条件，如具有中国
国籍、拥护宪法、身体健康等。25

岁，凡具备相应条件，年满25至65

岁的公民可以担任公证员。45岁，
如果你有志报国、为全国人民效
力，并且具备相应的条件，通过法
定的程序，则有资格成为我国国家
主席、副主席。

老年生活

50岁以后——— 安享退休生活。
目前，我国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
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

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当然，
根据相关法规以及新公务员法
（2019年6月1日起实施）的规定，
当满足一定条件时，上述人员还可
以提前退休。

60岁以后——— 法律对您呵护有
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60周
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为老年人，下列

五项权利受法律的特殊保护：获得
物质帮助权、婚姻自由权、个人财
产处分权及遗产继承权、获得社会
保障权、参与社会发展权。各地区
还针对老年人制定了许多优待措
施，如规定老年人可以免费乘坐城
市公交车、地铁，博物馆、纪念
馆、图书馆、公园免费向老年人开
放等。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还规
定，对年满70岁以上的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人，不执行治安拘留处罚。

过世后——— 财产被传承。老人
去世以后，在生前财产没有留下遗
嘱的情况下，将按照继承法规定的
顺序开始继承：第一顺序为配偶、
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
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没有
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
序继承人继承。如果既没有第一顺
位的继承人，也没有第二顺位的继
承人，身后财产将被宣告为无主财
产，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另外，
人身受到损害或者死亡的，涉及到
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
人生活费的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上述三项费
用做出了明确规定。例如残疾赔偿
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
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
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
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60周
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

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
等等。 （陶玉荣 张兆利）

从降生到耄耋暮年 法律始终温情相伴

问：为既能使用共享单车出
行，又不影响带儿子，我曾网购了
一款“共享单车便携式儿童安全座
椅”，安装在共享单车载物架上，
让儿子乘坐。一个月前，我照例携
带6岁的儿子外出买菜时，因为共
享单车载物架断裂，我儿子被摔伤
并花去8600余元医疗费用。近日，
我曾以消费者的身份要求共享单车
提供企业给予赔偿，但却遭到拒
绝，理由是其在用户注册认证过程
中就已明确声明：单车为单人骑

乘、载物架 (框 )最大载重为 5公
斤、用户不得在车辆其他地方挂载
任何物品，用户违约发生的任何意
外，均须由用户自行承担。请问：
共享单车提供企业的理由成立？

谢冬莲
答：共享单车提供企业的确无

需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共享单车用户与提供

企业之间属于租赁关系，不能适用
消费赔偿。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分别规

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
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
全的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
人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
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
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
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
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
亡赔偿金。”即经营者的确具有安
全保障义务，如未尽职责必须承担

赔偿责任，但该规定仅仅是针对消
费关系而言，可共享单车用户与提
供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消费关系，因
为共享单车用户不是购买自行车，
不能成为共享单车的所有权人，共
享单车的所有权在任何情况下只能
属于提供企业，也就是说，共享单
车用户与提供企业之间实际上是一
种租赁使用关系，对由此发生的纠
纷自然必须按照有关租赁的法律规
定来处理。另一方面，共享单车用
户私自安装儿童座椅属违约，由此

产生的损失应当自负。提供企业在
用户注册认证过程中已作出声明 :

单车应为单人骑乘, 载物架(框)的
最大载重为5公斤, 用户不得在车
辆其他地方挂载任何物品。你对此
应当是明知且同意的，否则，你便
无法完成注册认证。而《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承租人应
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
即你私自安装儿童座椅，无疑是对
相应规定的违反。对违约所导致的
损失，自然不能推卸给提供企业，
更何况提供企业事先就已经表明
“用户违约发生的任何意外，均须
由用户自行承担”。（颜东岳）

为共享单车加装儿童座椅，家长应对损害自行担责

“男方为其母亲治病，是男方
一方应尽的责任，男方因此借的钱
自然应当由男方一方去偿还，怎么
能让我分担一半？”直到手持判决
书，李女士仍不能相信自己的眼
睛。其实，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因为如果为亲人举债，三种情形也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赡养父母之债，
当属夫妻共同债务

【案例】 因遭遇车祸导致伤
残，胡先生不仅收入锐减，甚至所有
积蓄也被耗得一干二净。鉴于已经
70多岁、体弱多病、没有经济来源的
父亲还要生活、治病，胡先生无奈之
下选择了借钱。2019年2月初，由于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妻子郭女士提
起离婚诉讼。胡先生虽同意离婚，但
要求郭女士承担一定的赡养老父的
债务。而郭女士表示拒绝。

【点评】 郭女士应当承担。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
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
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
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也
分别指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
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
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
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
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
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
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
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
履行赡养义务。”即赡养不仅是子
女的义务，也是配偶的责任。与之
对应，因为赡养父母所产生的必要
债务自然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为兄弟姐妹治病之债，
有时可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案例】 由于父母死得早，
刘先生几乎是靠哥哥拉扯大的。哥
哥甚至因此落下严重残疾、终身未
娶。2018年6月哥哥旧病复发后，刘
先生为了给其治疗，前后借下了4万
余元债务。2019年4月，刘先生的妻
子杨女士提起了离婚诉讼。刘先生
则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即让杨女士
承担一半为哥哥治病所欠下的债
务。而杨女士以与其无关为由拒绝。

【点评】 杨女士应当分担。本
案所涉能否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关
键要看治病的人是不是夫妻一方负
有法定义务的人。《婚姻法》第二
十九条规定：“由兄、姐扶养长大
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
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
姐，有扶养的义务。”本案情形完
全与之吻合。同时，《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
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

定：“在处理夫妻债务案件时，除
应当依照婚姻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
的规定，保护夫妻双方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还应当结合社会主义道
德价值理念，增强法律和司法解释
适用的社会效果，以达到真正化解
矛盾纠纷、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促
进交易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健
康发展的目的。”在哥哥已经为刘
先生付出很多的情况下，如果否定
其对哥哥的扶养义务，否定配偶的
责任，显然也有悖于社会公德。

为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之债，
可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案例】 李先生的祖父母只
有一个儿子，那就是他的父亲，可
他父亲在他3岁的时候便和母亲双
双死于山体滑坡，他完全是由祖父
母抚养成人。出于感恩，祖父母在
李先生婚后，一直与之共同生活。

2018年11月，祖母被查出患有癌症
后，李先生因举债医治而欠下6万余
元。2019年5月，李先生因与妻子王
某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要求王某分
割上述债务，但遭王女士拒绝。

【点评】 王女士应当分担。
《婚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有
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
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
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
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
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
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
赡养的义务。”与之对应，赡养祖母
无疑属于李先生的法定职责。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
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
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
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为作为家
庭成员之一、具有义不容辞责任的
为祖母治病，自然属于“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之列。 （颜梅生）

一方为了亲人而举债，三种情形也属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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